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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2015-005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股权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1、交易内容：本公告内容为两项股权收购事项：（1）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763.88 万元收购洪泽洪清环保有限

公司 100%的股权。（2）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4,087.90 万元收购淮南淮清环保有限

公司 100%的股权。 

公司本次涉及的股权收购总价款为 4,851.78 万元，公司与本次股权收购交易对方不存

在关联关系，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本次股权收购事项的审议情况：公司于 2015年 1 月 1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洪泽洪清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以及《关

于公司收购淮南淮清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4,851.78

万元收购前述两家公司的股权（详见本公告第一节，交易概述）。 

本次股权收购交易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0%，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0.65%，本次股权收购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

实施。 

3、交易风险提示：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从洪泽洪清环保有限公司和淮南淮清环

保有限公司现有经营业务及经营管理情况综合分析，公司在股权收购并进驻前述两家公司的

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企业整合、经营管理项目经营以及国家政策调整等风险，特提请

投资者关注本公告“第七节 本次股权收购存在的风险因素以及应对措施”，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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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易概述： 

1、本次股权收购的基本情况： 

（1）关于公司收购洪泽洪清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事项： 

①为了实施公司环保业务领域区域布局，经公司管理层与洪泽洪清环保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洪泽洪清”）股东方共同协商一致，公司决定以人民币 763.88 万元收购武汉通衢环

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通衢”）所持洪泽洪清 100%股权，本次股权收购实施后，

公司将持有洪泽洪清 100%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②本次股权收购涉及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763.88 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③洪泽洪清股权结构介绍： 

截止目前，洪泽洪清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420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武汉通衢投资有限公司 100 1,420 

④公司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具体安排： 

公司决定收购武汉通衢所持有洪泽洪清 100%股权，在本次股权变更过户完成后，洪泽

洪清的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1,420 100 

公司与洪泽洪清以及其股东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本次收购洪泽洪清股权交易对方

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

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本次交易也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关于公司收购淮南淮清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事项： 

①为了实施公司环保业务领域区域布局，经公司管理层与淮南淮清环保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淮南淮清”）股东方共同协商一致，公司决定以人民币 4,087.90 万元收购上海京科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京科”）所持淮南淮清 100%股权，本次股权收购实施

后，公司将持有淮南淮清 100%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②本次股权收购涉及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4087.90 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③淮南淮清股权结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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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淮南淮清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3,400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上海京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3,400 

④公司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具体安排： 

公司决定收购上海京科所持有淮南淮清 100%股权，在本次股权变更过户完成后，淮南

淮清的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3,400 100 

公司与淮南淮清以及其股东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本次收购淮南淮清股权交易对方

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

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本次交易也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公司董事会对该项股权收购事项的意见：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股权的两项议案：（1）《关于公司收购洪泽

洪清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非关联公司武汉通衢持有

洪泽洪清 100%股权，本次股权收购总价款为人民币 763.88 万元；（2）《关于公司收购淮

南淮清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非关联公司上海京科持

有淮南淮清 100%股权，本次股权收购总价款为人民币 4,087.90 万元。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签署与本次股权收购相关的协议、法律文书以及

办理涉及股权收购的相关股权交割具体事宜。 

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将有利于实现公司在环保业务领域区域业务拓展，符合公司战略长远

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股权收购交易金额为人民币4,851.7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0%，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0.65%。经交易各方平等共同协商，公司收购洪泽洪清、淮

南淮清100%股权的价款考虑了被收购公司所从事区域环保类项目特许经营许可的因素，股权

收购交易金额略高于被收购标的公司经审计净资产值，本项股权收购价格与该部分股权经收

益法评估的股权权益价值持平 (详见第三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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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项股权收购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权收购事项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本次收购武汉通衢所持洪泽洪清 100%股权，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对方：武汉通衢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 年 11月 14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吴家湾联合国际 16 楼 1616 室； 

法定代表人：毛俊；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420100000117088； 

主营业务：从事基础设施管理、环保项目投资管理及相关配套项目；设施技术咨询与相

关配套设施的销售； 

主要股东：上海广赞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占武汉通衢注册资本的

75%；毛俊出资人民币 960 万元，占武汉通衢注册资本的 24%。 

该公司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武汉通衢及其股东方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本次收购上海京科所持淮南淮清 100%股权，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对方：上海京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6 月 7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上海市松江区新发经济城商务楼 B 楼－177； 

法定代表人：黄栋；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22700102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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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从事基础设施管理、环保项目投资管理的环保类投资企业，业务涉及市政及

生活污水处理、工业给水与废水处理等环境工程的投资； 

主要股东：黄栋出资人民币 9,000 万元，占上海京科注册资本的 90%。  

该公司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上海京科及其股东方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目标公司简介 

（1）洪泽洪清基本情况： 

洪泽洪清成立于 2009 年 12月 9 日，系经洪泽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 

公司名称：洪泽洪清环保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章杰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829000035224 

公司住所：洪泽县仁和镇金李村村部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20 万元整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城市生活垃圾收集系统和垃圾填埋工程的投资建设、运营、

维护相关业务。 

洪泽洪清位于洪泽县仁和镇，担负洪泽县重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即负责消纳洪泽

县的生活垃圾。项目采用卫生填埋工艺，进行无害化处理，具有完备的地下水导排系统、防

渗系统、渗滤液收集处理系统、填埋气导排系统。洪泽洪清垃圾填埋特许经营权，经营权期

限自项目公司取得项目许可证之日（2010 年 3月）起 16 年。 

洪泽洪清控股股东为武汉通衢，其实际控制人为张德鸿先生，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洪泽洪清现有股份结构详见“第一节，交易概述”所述） 

（2）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洪泽洪清的财务及资产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6 

 

项目/报表日 2014 年 12月 31 日 

总资产 4,792.46  

负债 4,074.74 

所有者权益 717.72 

项目/报表年度 2014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702.79 

营业成本 614.40 

营业税金及附加 0  

销售费用 0  

管理费用 102.47 

财务费用 151.95 

资产减值损失 13.12 

营业利润 -179.14 

利润总额 -179.14 

净利润 -179.14 

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洪泽洪清截止 2014 年 12月 31 日的财

务状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了大信专审字[2015]第 2-00006 号专项审计报告。 

（3）根据公司本次收购洪泽洪清100%股权所需，公司聘请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对其进行了整体资产评估，资产评估对象为洪泽洪清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

为该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并出具了《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洪泽洪清

环保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14]第306号）。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和国家其他有关部门的法规与规定，本着独立、公正、科

学和客观的原则及实施必要的评估程序，经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在对两种方法的

评估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后，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洪泽洪清负责消纳洪泽县生活

垃圾业务，经营模式稳定，业务规模稳步提升，考虑企业取得的垃圾填埋特许经营权期限为

项目公司取得项目许可证之日（2010 年 3 月）起 16 年，故收益期取定到 2026 年 3 月。经

评估，在持续经营至垃圾填埋特许经营权期限界满等假设条件下，洪泽洪清股东全部权益于

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月 31 日所表现的公允市场价值为 763.88 万元，评估值比账面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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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 46.16万元，增值率 6.43%。 

2、目标公司简介 

（1）淮南淮清基本情况： 

淮南淮清成立于 2007 年 8 月 16 日，系经淮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 

公司名称：淮南淮清环保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廷军 

营业执照注册号：340400000002924 

公司住所：淮南市大通区孔店乡毛郢村生活垃圾填埋厂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4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生活垃圾处理，市政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维护。 

淮南淮清位于淮南市大通区，担负淮南市重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处理城市中

心城区（田家庵、大通）和次中心城区的谢家集（部分）的生活垃圾，项目采用卫生填埋工

艺，进行无害化处理。项目总库容 405 万立方米，日处理垃圾 500 吨，淮南淮清垃圾填埋特

许经营权期限自项目公司取得项目许可证之日（2009 年 3月）起 20 年。 

淮南淮清控股股东为上海京科，实际控制人为黄栋先生，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淮南淮清现有股份结构详见“第一节，交易概述”所述） 

（2）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淮南淮清的财务及资产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报表日 2014 年 12月 31 日 

总资产 86，482,713.61  

负债 51,368,763.49 

所有者权益 35,113,950.12 

项目/报表年度 2014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9,121,350.00  

营业成本 7,857,175.58 

营业税金及附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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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0  

管理费用 1,260,524.31 

财务费用 53,296.01 

资产减值损失 183,618.48 

营业利润 -233,264.38 

利润总额 -233,264.38 

净利润 -233,264.38 

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淮南淮清截止 2014 年 12月 31 日的财

务状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了大信专审字[2015]第 2-00005 号专项审计报告。 

（3）根据公司本次收购淮南淮清100%股权所需，公司聘请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对其进行了整体资产评估，资产评估对象为淮南淮清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

为该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并出具了《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淮南淮清

环保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14]第307号）。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和国家其他有关部门的法规与规定，本着独立、公正、

科学和客观的原则及实施必要的评估程序，经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在对两种方法

的评估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后，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淮南淮清负责消纳淮南市东

部地区生活垃圾业务，经营模式稳定，业务规模稳步提升，考虑企业取得的垃圾填埋特许经

营权期限为项目公司取得项目许可证之日（2009 年 3 月）起 20 年，故收益期取定到 2029

年 3 月。经评估，在持续经营至垃圾填埋特许经营权期限界满等假设条件下，淮南淮清股东

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公允市场价值为 4,087.90 万元，评估值

比账面净资产增值 576.51 万元，增值率 16.42%。 

 

四、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2015 年 1月，公司与武汉通衢及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本着公平、平等、

自愿的原则，经友好协商一致，就转让洪泽洪清合计 100%股权,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主

要协议条款如下： 

（1）转让价格：公司收购目标公司 100%股权，转让标的价格为人民币 763.88 万元； 

（2）股权交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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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双方召开股东会或董事会对股权转让方案进行审议并形成决议； 

②起草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签订有关法律文件。 

③支付股权转让款项以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④公司决定委派新的执行董事、监事及经理，并修改公司章程。 

（3）《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20 天内，公司向武汉通衢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50%；受让

方首次出资到帐之日将即视为公司股东，享有认购股份项下的全部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双方在 5 个工作日内共同办理完成本次交易标的股权过户手续及工商登记变更。股权过户手

续完成后 90天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余款。 

（4）费用承担： 

①协议各方承担各自聘请的中介机构等专业人员所发生的费用； 

②股权转让所发生的纳税义务，依法由协议各方各自承担。 

（5）协议解除： 

①本协议解除的条件：协议各方协商一致解除；协议一方的陈述或保证存在虚假或重大

遗漏的；协议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的义务的。 

②协议解除后立即失效，但违约责任条款、法律适用和纠纷解决条款、通知送达条件以

及保密条款仍然有效； 

（6）违约责任：①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或在其陈述、保证的内容存在虚

假、不完整、重大遗漏等情况即构成违约；②若因武汉通衢违约，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100

万元；③协议一方由于其他方的违约行为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的合理及必要的费用（包

括支付律师及其自身客户的法律费用、财务顾问费用及其他专业顾问费用）均应由违约方承

担。 

（7）争议解决：①本协议的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②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

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由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

仲裁委员会，依照该仲裁结果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结果是终局的，对各方均

有约束力。 

2、2015 年 1月，公司与上海京科及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本着公平、平等、

自愿的原则，经友好协商一致，就转让淮南淮清合计 100%股权,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主

要协议条款如下： 

（1）转让价格：公司收购目标公司 100%股权，转让标的价格为人民币 4,087.9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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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交易安排： 

①双方召开股东会或董事会对股权转让方案进行审议并形成决议； 

②起草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签订有关法律文件。 

③支付股权转让款项以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④公司决定委派新的执行董事、监事及经理，并修改公司章程。 

（3）《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20 天内，公司向上海京科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50%；受让

方首次出资到帐之日将即视为公司股东，享有认购股份项下的全部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双方在 5 个工作日内共同办理完成本次交易标的股权过户手续及工商登记变更。股权过户手

续完成后 90天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余款。 

（4）费用承担： 

①协议各方承担各自聘请的中介机构等专业人员所发生的费用； 

②股权转让所发生的纳税义务，依法由协议各方各自承担。 

（5）协议解除： 

①本协议解除的条件：协议各方协商一致解除；协议一方的陈述或保证存在虚假或重大

遗漏的；协议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的义务的。 

②协议解除后立即失效，但违约责任条款、法律适用和纠纷解决条款、通知送达条件以

及保密条款仍然有效； 

（6）违约责任：①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或在其陈述、保证的内容存在虚

假、不完整、重大遗漏等情况即构成违约；②若因上海京科违约，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100

万元；③协议一方由于其他方的违约行为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的合理及必要的费用（包

括支付律师及其自身客户的法律费用、财务顾问费用及其他专业顾问费用）均应由违约方承

担。 

（7）争议解决：①本协议的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②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

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由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

仲裁委员会，依照该仲裁结果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结果是终局的，对各方均

有约束力。 

五、 交易定价说明： 

公司董事会经研究认为，以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收购标的公司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以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收购标的公司出具的《审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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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对其资产及财务状况为基础参考及调查结论，综合考虑收购标的公司从事区域环保项目

特许经营许可等因素，公司本次收购非关联公司所持洪泽洪清 100%股权及淮南淮清 100%股

权以其经收益法资产评估值作为定价依据，股权收购交易成交价格略高于洪泽洪清及淮南淮

清经审计净资产值。公司本次股权收购款项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考虑洪泽洪清及淮南淮清

原股东方在项目筹备投入以及其未来建设及经营实施环保业务预期，本次股权收购交易成交

作价以洪泽洪清及淮南淮清收益法评估的资产评估价值作为参考，股权收购交易金额略高于

洪泽洪清及淮南淮清经审计净资产值。 

本次股权交易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于标的公司目前从事环保项目未来行业经营的预期而

确定，同时考虑洪泽洪清及淮南淮清所处环保业务领域为公司主营业务所属细分行业，有利

于公司未来主营业务长期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六、 涉及本次股权收购事项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以及债务重组等情况，不产生关联交易。 

七、 本次股权收购存在的风险因素以及应对措施： 

公司本次收购洪泽洪清 100%股权及淮南淮清 100%股权转让手续完成后，洪泽洪清及淮

南淮清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将纳入上市公司统一管理，遵循上市公司监管规则制定的基

本管理制度，公司将重新选举洪泽洪清及淮南淮清管理层开展经营，并依据新管理层任命对

洪泽洪清及淮南淮清章程进行修订。 

1、管理的风险：公司本次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取得洪泽洪清及淮南淮清的控股权，将

委派部分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对洪泽洪清及淮南淮清实施经营管理决策，但可能会因企业管理

理念与内部控制制度的差异而给公司带来一定的经营理念同步整合、企业文化融合以及管理

渗透的经营风险，公司将在项目经营决策中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利用资源整合及科学

管理决策，保证日常经营决策的可控方向。 

2、项目经营风险：公司收购洪泽洪清 100%股权及淮南淮清 100%股权后，继续以洪泽洪

清及淮南淮清为投资主体经营区域固废处置项目，但由于未来市场、政策以及行业环境可能

存在的变动，可能会存在洪泽洪清及淮南淮清未来经营状况出现达不到预期经营目标的风险。

公司将充分利用目标公司在环保业务领域积累的实际经营管理经验，对于期后可能出现的各

项风险因素将及时实施有效应对措施。 

八、 交易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将有利于推动交易各方资源及整合，实现公司在环保业务领域业务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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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及经营布局，本次股权交易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于标的公司目前在已承建的江苏和安徽部分

环保业务以及未来业务拓展预期而确定，同时考虑洪泽洪清及淮南淮清所处环保业务领域为

公司主营业务环保行业所属细分行业，有利于公司拓展异地环保业务市场，有利于开拓新的

利润增长点，对提高公司环保业务领域经营规模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公司未来主营业务长期

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公司本次收购洪泽洪清 100%股权及淮南淮清 100%股权，符合国家环保产业发展政策，

有利于公司加速在环保领域的业务拓展，开拓公司在华东区域的固废业务，将为公司提高环

保领域综合竞争力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 

根据洪泽洪清及淮南淮清目前的经营情况及现有环保业务经营业绩，本次股权收购事项

对公司 2015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期后洪泽洪清及淮南淮清经营业务出现重

大变化，公司将及时履行应尽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九、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洪泽洪清审计报告（大信专审字［ 2015］第 2-00006 号)； 

3、洪泽洪清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证； 

4、淮南淮清审计报告（大信专审字［ 2015］第 2-00005 号）； 

5、淮南淮清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证。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